
 

 

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應屆畢業班【服務獎】審查辦法 
              110 年 04 月 16 日畢業典禮籌備會會議通過 

113年 05月 03日畢業典禮籌備會會議通過 

一、宗旨:為激發學生服務精神，鼓勵同學服務人群、培養正確人生觀，並塑造 

         優良校風，針對具有優良事蹟並足為青年楷模者加以表揚，以利每年 

         畢業時期之全校性表揚。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對象:本校高三應屆畢業學生。 

三、名額:不限。 

四、資格: 

   (一)在校期間行善銷過後，不得有超過三支(含)警告之處分紀錄(學務處生 

      輔組申請)。 

   (二) 自評分數積分達 75 分以上者，即可至學務處訓育組提出申請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每年三月份由主辦單位公告辦理，申請至該年度四月中截止(確切

日期由當年度公告)，並將申請資料送交至學生事務處。 

六、遴選時間：每年五月初。 

七、領表方式：申請書可至學務處訓育組領取。 

八、審核程序： 

(一)符合遴選標準之同學，請填寫『應屆畢業班服務獎申請表』，檢附相關證 

   明文件後，經推薦人、科主任及導師推薦後簽名，送學務處訓育組。 

 (二)經初審合格後由學務處訓育組造冊，再移請「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」獎項 

    審查委員審議。 

   (三)遴選方式：依書面審查資料公開審查甄選。 

九、評選重點：（以下皆須達到標準且資料務必齊全） 

   (一)在校期間行善銷過後，不得有超過三支(含)警告之處分紀錄(學務處生 

      輔組申請)。 

  （二）審查分數須達 80 分(含)以上。 

  （三）本獎項為三民家商應屆畢業班服務獎，故以校內志工為主。 

十、評審委員會: 

  （一）評審委員會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、訓育組長擔任副召集人，另由三年級

級導師協調從三年級導師中選出5-7人，組成畢業典禮獎項評審委員會。 

  （二）評審會議召開時由學務主任負責主持；並請評審委員依申請人具體事蹟

予以審查、認定。 

  （三）審查通過之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。 

十一、表揚方式:獲獎者於學校畢業典禮時頒發 「應屆畢業生服務獎」。 

十二、注意事項: 

  （一）請將申請表資料一份及獎懲統計表，請於申請截止時間之前送其所有 

        資料並送至學務處訓育組，所有資料恕不退件。資料繳交不齊者，將 

        不予審查。 

十三、本要點經畢業典禮獲獎辦法審議委員會暨導師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 

      後實施。 



 

 

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服務獎評分基準參考表 
 

 

備註： 

 

 評分基準（依據服務獎章推薦評核表） 給分基準 

壹、擔任各級幹部

表現(同一學期以

最高分計/6學期) 

滿分:30  

1 擔任全校性團體負責人(正、副會長或總召) 10 

2 擔任全校性團體一級幹部 8 

3 擔任全校性團體組員 3 

4 社團、班級負責人(含社長-高三除外、班長) 6 

5 一般團體幹部(高三社長、副社長、副班長、各班股長…等) 4 

6 一般團體幹事 3 

貳、辦理全校性活

動或服務有具體表

現(同一活動以最

高分計/次；常態

性活動以學期為單

位申請唯輪流性質

不列入) 

滿分:42 

1 全校性活動負責人或總召 7 

2 全校性活動幹部 5 

3 全校性活動工作人員 3 

4 全校性活動表演人員 2 

5 非全校性活動負責人或總召人 3 

6 非全校性活動幹部 2 

7 非全校性活動工作人員或表演人員 1 

參、參加校內志工

或服務工作具體表

現 

滿分:22 時

間 

1 服務期間累計：一年 6個月以上 10 

2 服務期間累計：一年以上 8 

3 服務期間累計：6個月以上 6 

4 服務期間累計：5-6個月以上 4 

5 服務期間累計：3-4個月 3 

6 服務期間累計：1-3個月 2 

7 服務期間累計：1個月以下 1 

8 大型活動服務次數累計 1次 1 

時

數 

1 服務時數累計：300小時以上 12 

2 服務時數累計：250小時以上 10 

3 服務時數累計：200小時以上 8 

4 服務時數累計：150小時以上 6 

5 服務時數累計：100小時以上 4 

6 服務時數累計： 50小時以上(含) 2 

7 服務時數累計： 50小時以下 1 

肆、其他具體優良

事蹟特殊表現 

滿分:6 

 由委員認定酌給 6 



 

 

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應屆畢業生【服務獎】申請表(請繳回) 

姓名  科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

學號  班別    三   年   級                班 

連絡電話  手機  

戶籍地址  

綜合表現  家長姓名  

獎懲結果 □在校期間行善銷過後，不得有超過三支(含)警告之處分紀錄。 

顯著事蹟： 

(請檢附資

料並勾選) 

□壹、擔任各級幹部（系級、社團、學生自治團體、服務教育等）表現 

□貳、辦理全校性活動或服務工作有具體事蹟 

□参、參與校內志工或服務工作有具體事蹟 

□肆、其他具體優良事蹟特殊表現。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評分數 

評分原則（依據服務獎推薦評核表） 
所佔 
分數 

自評 
分數 

審核 
分數 

壹、擔任各級幹部（系級、社團、學生自治團
體、 

服務教育等）表現(六學期平分) 
30   

貳、辦理全校性活動或服務工作有具體事蹟 42   

参、參與校內志工或服務工作有具體事蹟 22   

肆、其他具體優良事蹟特殊表現 6   

合            計 100   

推薦人 

推薦單位評語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

 

科推薦意見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主任簽名：             

導師意見

(請核章) 

導師評語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審議委員複審 
(請勾選) 

□合格    簽名  

□不合格 簽名  

一、請詳細填寫各文件資料，並妥善整理按程序逐級送呈。 

二、請於申請截止時間之前送其所有資料並送至學務處訓育組，所有資料恕不退

件。 

    資料繳交不齊者，將不予審查。 

三、請於 5  月 3  日前送交學務處訓育組(TEL：5525887轉 252) 

 



 

 

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服務獎評分統計表(請繳回) 

 評分基準（依據服務獎章推薦評核表） 證明 分數 
壹、擔任各級幹部
表現(同一學期以
最高分計/6學期) 

滿分:30  

一上 擔任幹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下 擔任幹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上 擔任幹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下 擔任幹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上 擔任幹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下 擔任幹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合計 六學期：           分    實際給分：          分 

貳、辦理全校性與

非全校性活動或服

務有具體表現(同

一活動以最高分計

/次；常態性活動

以學期為單位申

請，唯輪流性質不

列入) 

滿分:42 

 

備註： 

「全」表全校性 

「非」表非全校校性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□全 
□非 

活動學期        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負責人或總召 □幹部 □工作人員 □表演人員   

合計 全部：           分    實際給分：          分 
參、參加校內志工
或服務工作具體表
現 

滿分:22 
時
間 

1 
□累計達 1年 6個月以
上 

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 10 

2 □累計達 1年以上 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 8 
3 □累計達 6個月以上 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 6 
4 □累計達 5-6個月以上 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 4 
5 □累計達 3-4個月 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 3 
6 □累計達 1-3個月 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 2 
7 □累計在 1個月以下  1 
8 □大型活動服務累計共     次   

時
數 

1 □累計達 300小時以上(含)  12 
2 □服務時數累計達 250小時以上(含)  10 
3 □累計達 200小時以上(含)  8 
4 □ 服務時數累計達 150小時以上(含)  6 
5 □ 服務時數累計達 100小時以上(含)  4 
6 □ 服務時數累計達 50小時以上(含)  2 
7 □ 服務時數累計在 50小時以下  1 

合計 全部：           分    實際給分：          分 
肆、其他具體優良
事蹟特殊表現 

滿分:6 
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證明單位核章：               

總
分 

 



 

 

 


